附件2

[bookmark: _GoBack]“徽动消费·乐享江南”消费券活动
诚信经营承诺书

                        （商户名称），自愿参加2026年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迎新春“徽动消费·乐享江南”消费券活动，我们郑重承诺如下：
1、 自愿参与本次活动并承诺符合商户参与条件，积极通过电子显示屏、户外广告、店内海报、微信群、抖音等多种渠道正确宣传引导本次活动。
2、 认真遵守《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等国家法律法规，知悉并严格执行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消费券活动规则和相关要求，及时收集整理消费信息资料，确保交易真实可追溯。
3、 明码标价，保质保量，切实保障商品和服务质量，坚决不掺杂使假，不以假充真，不变相加价和哄抬物价，不强制捆绑、搭售，不降低服务质量，及时妥善解决商品价格质量、售后服务等方面问题纠纷。
四、诚实守信，规范经营，不搞虚假宣传，不误导、欺骗消费者，严禁虚假交易或以刷单、预付充值等各种方式套取消费券补贴，不参与消费券现金兑换，不核销找零或者替代现金找零，不倒买倒卖消费券。使用消费券的交易发生退货退款的，只退还消费者实际支付的资金，退款后达不到消费券满减条件的，消费券资金全额原渠道退回承发平台。
五、视情况可配套叠加优惠让利活动，让居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让利于民，共同繁荣消费市场。
六、接受有关单位的检查和监督，积极配合做好监管及审计工作。
如违反上述承诺，自愿接受处罚，退回消费券补贴，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承诺商户（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